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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暨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珈伟股份”）于2016

年10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暨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6），公告披露了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丁孔贤、陈汉珍、奇盛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雳

控制的公司）、腾名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丁蓓控制的公司）由于需偿还前

期投资产生的融资贷款及新的项目投资等原因，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在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760万股。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已减持完成1,345万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暨一致

行动人承诺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剩余尚未减持的股份将不再减持。同时，公司实

际控制人暨一致行动人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1、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丁孔贤 

大宗减持 2016-10-24 37.63 600,000 0.13% 

大宗减持 2016-10-25 37.67 600,000 0.13% 

大宗减持 2016-10-26 38.19 3,250,000 0.68% 

- - 小计： 4,450,000 0.93% 

奇盛控股有限公司 大宗减持 2016-12-06 40.55 4,000,000 0.84% 

腾名有限公司 大宗减持 2016-12-06 40.55 5,000,00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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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 13,450,000 2.82% 

2、本次股份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其中持有的无

限售流通股

（股）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其中持有的无

限售流通股

（股） 

丁孔贤 43,293,775 9.08% 10,823,444  40,881,825  8.57% 6,882,957  

上海灏轩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丁孔贤为该公司

实际控制人） 

48,842,258 10.24% 0 48,842,258  10.24% 0 

陈汉珍 2,038,050 0.43% 2,038,050 0 0 0 

奇盛控股有限公司 33,293,925  6.98% 8,323,481  29,293,925   6.14% 4,323,481  

腾名有限公司 33,293,925  6.98% 8,323,481  28,293,925   5.93% 3,323,481  

合计： 160,761,933      33.71%  29,508,456 147,311,933 30.89% 14,529,919 

注：因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汉珍去世，其所持股份2,038,050股由丁孔贤继承，相关的股

份过户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中。因公司一致行动人在IPO时承诺“在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故丁孔贤从陈汉珍处所继承的

2,038,050股股份将按其承诺执行。 

二、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共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共计1,3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2%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

一致行动人承诺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剩余尚未减持的股份将不再减持。至此，上

述股份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严格遵守持股锁定及减持等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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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减持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暨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股 147,311,9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3、本次减持后，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也  

未发生重大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2月20日 




